


新平彝族傣族自治县政务服务管理局（本级）2025年部门预算重点领域财政项目文本
一、项目名称
[bookmark: _GoBack]政务服务大厅运行经费
二、立项依据
政务服务大厅作为直接服务企业群众办事的重要平台，既是检验“放管服”改革实践的重要载体，也是展示城市文明形象和营商环境软实力的关键窗口。为贯彻落实《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规范政务服务平台建设的意见》（云政办发〔2015〕69号）和《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规范全省政务服务实体大厅管理和服务工作的通知》（云政办函〔2019〕39号）要求，不断完善政务服务平台建设，加强政务服务实体大厅管理和服务工作，提升行政效能，保障政务大厅正常运转，有效使用大厅运行经费，厉行节约、用出效果，达到预期目标，特制定本实施方案。
三、项目实施单位
新平彝族傣族自治县政务服务管理局（本级）
四、项目基本概况
（一）项目开展时间
2025年1月1日至2025年12月31日。
（二）项目运行的重要意义。
政务服务大厅运行经费是新平县政务服务大厅正常运行的业务经费来源。它对大厅笔墨纸张等办公业务耗材需要，办公楼水费、电费、电梯等维修维护费、网络服务费、公共场所安全保险等运转所产生的办公业务费、后勤服务支出等费用起着最根本的支付保障。
五、项目实施内容
本项目为县政务服务大厅运行维护经费，主要包括大楼水电费、维修维护、办公耗材、广告宣传及网络运行、公共场所安全保险及后勤保障等运转支出，旨在为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提供规范、优质的政务服务及良好的办公环境。
六、资金安排情况
2025年该项目预算金额为叁拾万元整（¥300,000.00）。资金使用安排如下：
1.办公楼水费12,000.00元。
用途：主要用于政务大楼一年内所支付的办公区域自来水费。
标准：按平均每个月1,000.00元预算，共12个月。
预算依据：参照以往年度发生的水费支付票据。
2.办公楼电费90,000.00元。
用途：主要用于政务大楼一年内所需支付的办公区域办公电费。
标准：按平均每月7,500.00元的标准预算，共12个月。
预算依据：参照以往年度发生的电费支付票据。
3.公共场所意外伤害保险费8,000.00元。
用途：主要用于出入政务大厅办理业务的群众因意外导致的伤害赔偿或补偿支出。
预算依据：按照以往年度已签订的合同金额为预算依据。
4.电梯维修维护费10,000.00元。
用途：政务大楼两把电梯每年的维修维护支出。
预算依据：按以往年度发生的相关支付票据预算。
5.残疾人保障金支出16,000.00元。
用途：残联每年收取的残疾人保障资金。
预算依据：《新平县残疾人联合会关于测算2023年度残疾人就业保障金的通知》（上年职工年均人数*1.50%*上年年人均工资总额（扣除五险一金）*12个月－系统扣除金额）。
6.政务大厅网络运行费32,400.00元。
用途：用于新平政务大厅网络提速，方便群众办事。
预算依据：按以往年度签订的合同金额为预算依据，实际支付以当年签订的合同金额为准。
7.消防系统维（修）护保养费9,500.00元。
用途：用于新平县政务服务管理局办公用房消防系统维（修）护保养支出。
预算依据：根据已经签订的《消防系统维护保养合同》给予支付。
8.办公楼零星修缮及改造支出14,500.00元。
用途：用于办公区域布局完善和改造，以及单位窗口入驻办公条件设施维护等方面的预算支出。支出没有固定标准，按实际发生费用列支。
9.业务培训费支出12,000.00元。
用途：用于县级政务大厅、乡镇为民服务中心、村（社区）为民服务站工作人员业务培训及管理人员外出考察学习交流等支出。
预算依据或标准：按培训会议标准等相关规定测算，预计支出12,000.00元。
10.政务大厅办公设备损耗，后勤保障支出58,100.00元。
用途：大厅笔墨纸张、设施设备损耗、创文创卫等办公业务支出及后勤服务保障等相关零星费用支出。其中：
（1）办公用打印纸4,800.00元。预计采购30件，每件160.00元；
（2）大厅运行发生的办公业务支出及后勤保障等零星费用48,500.00元；
11.历年遗留已采购未支付的设备购置资金32,500.00元。（其中：笔记本电脑1台6,200.00元；商用台式机2台9,800.00元；多功能彩打复印一体机1台16,500.00元）。
12.驻村工作队员工作经费5,000.00元。
用途和依据：根据《新平县驻村工作队选派管理办法》第六章保障措施第十八条“各级派出单位按照市级1.00万元、县级0.50万元标准，为本单位选派的每名驻村工作队员安排工作经费，驻村工作队员工作经费主要用于为当地困难群众办实事好事的补助费、办公费、培训费等，不得挪作他用。”
七、项目实施计划
严格落实事前、事中和事后监督，确保资金使用的合理性和有效性；根据实际需求科学合理安排资金，将资金同项目实施质量挂钩，提升资金使用效能。本着厉行节约的原则，在预算标准内严格控制支出，避免不必要的浪费。
按照相关规定严格制定《政务服务大厅运行经费项目内控制度》、《政务服务管理局大厅运行经费项目预算绩效管理制度》，该项目的实施将按照各项制度的相关规定严格执行，经费的管理使用遵循单位财务管理制度，统一审批流程。资金存放于财政零余额账户，接受财政统一监管并授权支付。资金使用原则为“量入为出、厉行节约、专款专用、不得挪用”。项目开支内容集体决议，由局班子共同进行内控，10,000.00元及以上开支内容报请县纪检组进行“三重一大”决议。
八、项目实施成效
通过本项目的实施，旨在实现政务服务大厅的高效、规范运行，提升服务质量，优化营商环境。具体目标包括：
1.坚持依法、便民、廉洁、高效的原则，以“流程最简、时限最短、服务最优”为目标，建立健全政务服务平台管理规范和服务行为标准，进一步细化服务流程、收费标准、办理时限，真正做到“一个窗口受理、一站式审批、一条龙服务”。
2.努力做好民生事业公共服务、经济发展行政（投资）审批服务，实现更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让群众满意、让企业满意；
3.通过高效、便捷的政务服务，不断提升政务服务质量，优化营商环境，吸引更多企业和投资者，促进地方经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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